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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农民“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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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靠行政手段搞

土地流转，大搞土地兼并；有些地方

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把土地低价流转

给涉农企业；还有一些地方则打着发展

“观光农业”、“农业生态园”等旗号，集

中土地搞旅游园开发等等，导致大量耕

地减少，土地违法案件上升，干群关系

紧张，成为近期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因

素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土地流转：一场新的“土地改革”

我国继“大包干”后有关土地“新

政”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各地积极

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目前土地流转

形式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有偿转包，

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农户将土

地经营权以不超过剩余年限（二轮土

地承包期）转包给第三方，双方签订契

约，明确权利与义务；二是业主租赁，

集体经济组织或承包农户将土地使用

权出租给镇村或合作社外的业主从事

农业开发，签订租赁协议并支付租金。

同时，各地还创新了四种新的土地流

转形式：一是分季流转，指以生产季

节划分，一块土地在不同季节可由不

同接包者种植；二是土地互换，指承

包农户为便于管理，交换承包地块使

用权，或将过于零碎的小地块合并成

大块利于耕种，解决了个别承包户不愿

意流转土地或连片流转的矛盾；三是

土地托管，指由县、乡镇一级设立土地

信托服务中心，村一级具体负责土地

信托服务；四是“股田制”，指将农户承

包土地经营权量化入股，由村统一经

营或发包给公司、规模大户经营，村经

济合作社按股份将土地经营所得在年

终进行分红。到目前为止，全国保守估

计至少有 1亿亩土地进入流转渠道。

土地流转中暴露出的问题

农村土地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无论从政府行为、农民意识还是市场

机制等方面，土地流转不可能一蹴而

就。从近几年土地流转的情况来看，

不少地方误读了中央文件和政策精神，

出现了许多土地流转怪象，甚至引出不

少腐败问题。

对于顺应 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

村劳动力转移要求的土地流转，基层

政府应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

偿的基本原则执行，但在实际操作中，

许多地方不仅以行政命令下达土地流

转的指标作为考核的硬任务，把承包

土地直接用“以租代征”的形式包给老

板办工厂，签订长期合同，并在税收、

土地租金上给予优惠。还有些基层干

部越俎代庖替代农民签订土地“流转

合同”，有的因群众反对，承包大户提

出退地赔偿要求，政府由此背上“土地

流转债”。在分季流转、土地互换和土

地托管以及租地最后两三年期限内，

承包者采用掠夺式“括地皮”现象非常

严重，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拔地力，

导致地力下降，甚至板结返碱，破坏土

壤结构，有的还造成多年无法耕种，白

白浪费有限的土地资源。

再有就是截留土地流转收益现象

严重。有的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名义

按比例提取“管理服务费”；有的以村

级自留自用地和荒滩、荒坡、荒地以及

塘、沟、河、堤为名入股分取流转收

益；有的直接以村级经济组织名义收

取“中介费”；有的把吃喝招待、差旅

补助、办公用品、报纸杂志等费用打入

流转利益中列支；有的提取公 益金用

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的地方流转收

益按每 3 年增加12% 收取，而和农民

结算时每年只兑现 3% 。

据国土资源部公 布的数据表明，

目前现有耕地面积已经逼近18亿亩红

线。如果用地稍微松一点“闸门”，18

亿亩就难以坚守。2007年 1—8月，全

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46374件，

涉及土地面积 43.5万亩。土地违法案

件虽然有所下降，但土地违法尚未得

到有效遏制，形势依然严峻。

土地流转如何坚守 18亿亩红线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是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温家宝

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定

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 18亿亩这条红

线。十七大报告也强调“严格保护耕

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

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和 13 亿多

人口，吃饭问题永远是头等大事。坚

守耕地红线，事关我国粮食安全和经

济安全，事关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长

治久安。因此，土地流转要坚持农地

农有、农地农用、农地农转，既要防止

发生大规模土地兼并，又要严禁“狸猫

换太子”式的“农转非”，更要严查各种

未批先用的“以租代征”。土地怎么依

法、自愿、有偿流转，在土地经营走向

规模化的自然进程中基层政府能否助

力、如何助力，是目前农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一大难题。

从长远看，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

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

必然趋势，但促进土地流转，关键在

于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中央《 关于做好农户承包

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

“为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中央不提倡

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

农户承包地。”而且按照土地承包法规

定，土地流转应是农户间的流转，农

业内部的流转，其目的是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保护耕地资源。十七大报告

指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

首先必须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其次必须是依法、自愿、有偿；第三

必须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取向；第四必

须有利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进程。并

不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的冒进主义和蛮干。同时也不同

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推行的“大包干”，

认为“一包就灵”，在社会、经济、体制、

法制和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还用改革开放之初的思维来指

导现在的土地流转，极有可能把土地

流转工作引向歧途。

此外，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依

法管地用地的关系，遏制土地流转中

“因公 违法”现象的出现，继续解放

思想，探索创新依法管地、依法土地

流转的新思路也十分必要。一是创新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土地 流 转交

易上求突破。按照市场化规则搭建交

易平台，实现供求关 系自动平衡。通

过建立 土地流转中心、土地流转服

务中心、土地评估机构、土地信托公

司、土地供求信息库等等，搭建土地

供求双方的桥梁，使土地动起来、产

业活起来，使种地人心定下来，使土

地产出率高起来。二是创新土地流转

方 式，允许多形式，不搞一刀切，在

土地使用权出让、入股、联营、强制

回收撂荒地等方面进行探索。在现有

法律法规框架下，围绕发展的时代要

求，对合理的但又可能有风险的东西

进行确认、规范和引导，寻求新的发

展先机。三是创新农村土地流转的思

路。流转的眼光不应仅限于农用地，

还应 注意到许多农村建设性用地流

转。比如农民宅基地、村庄废弃土院、

楼堂馆所、厂房、公路、学校、村部、

附属建筑物等等，从土地综合利用角

度，使其流转起来，因地制宜，充分

利用土地的价值。

（作者单位 ：江苏省射阳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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